[bookmark: _GoBack]关于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意见
一、审核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注册地址为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科技产业园22号，成立于2000年12月26日，并于2013年12月20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让。截至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2018年8月14日），申请人共有股东301人。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李亦武，实际控制人为李亦武。注册资本130,855,506万元人民币，总股本为130,855,506股。申请人主营业务为中成药和化学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8年9月10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相关规定，我们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于2018年9月25日向申请人进行了书面反馈，2018年10月25日，申请人对反馈意见进行了回复。
全国股转公司就本次发行出具了《关于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自律监管情况函》，确认未发现申请人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1.  1、关于应收账款
审核中关注到，报告期内申请人应收账款余额为 132,397,112.99元、155,652,394.56元、125,912,378.82元，占资产总额比重为27.15%、30.59%、29.42%。请申请人结合行业特点、客户情况、信用政策、结算方式、坏账计提情况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应收账款余额形成原因及变动原因，坏账计提是否谨慎充分。请主办券商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申请人组织架构、经营模式及行业特点
最近一期末合并范围内母子公司业务性质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占合并收入比例

	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医药制造
	-
	46,482,404.70
	15.92%

	湖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医药销售
	51%
	245,259,375.08
	83.99%

	武汉中佰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100%
	259,746.23
	0.09%

	武汉同济协力药业有限公司
	医药研发
	100%
	2018年新设尚属开办期间
	-

	武汉怡信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供应链设计与管理
	51%
	2018年新设尚属开办期间
	-


注：数据来源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数据未经审计，下同。
如上表列示，申请人现阶段组织结构中主营业务分为医药工业和医药商业两大板块：
①医药工业板块
医药工业板块以申请人为主开展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主要集中于消化系统领域及钙制剂领域，产品范围涵盖片剂、胶囊剂、颗粒剂、茶剂等多个剂型。相关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21,970,560.95
	46,482,404.70
	35,631,965.32

	主营业务成本
	3,741,107.30
	9,153,822.22
	11,374,683.90

	毛利率（%）
	82.97
	80.31
	68.08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27,868,666.20
	23,464,937.68
	16,167,877.54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占资产总额比重（%）
	7.37
	6.19
	5.07


注：上表数据为母公司（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数据。
②医药商业板块
医药商业板块以控股子公司湖北医药为主开展药品的批发和零售，经营产品包括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等，业务区域主要集中在湖北省。湖北医药是申请人于2016年9月30日收购的子公司，其产品销售存在明显的销售量大、毛利率低的特点，相关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6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06,388,925.23
	245,259,375.08
	243,301,395.47

	主营业务成本
	97,764,965.65
	225,157,065.08
	223,596,988.46

	毛利率（%）
	8.11
	8.20
	8.10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104,528,446.79
	132,187,456.88
	109,744,501.28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占资产总额比重（%）
	63.44
	71.47
	66.88


注：上表数据为子公司（湖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数据。
③关于申请人合并报表应收账款的余额结构，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及年度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合并报表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132,397,112.99
	155,652,394.56
	125,912,378.82

	其中：湖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04,528,446.79
	132,187,456.88
	109,744,501.28

	湖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应收账款占合并报表比重（%）
	78.95
	84.92
	87.16


申请人合并应收账款主要由子公司湖北医药应收账款余额构成。
　　（2）申请人客户情况、信用政策、结算方式
　　①医药工业板块的客户情况、信用政策、结算方式
客户情况：报告期内，申请人前十大客户信息如下：
单位：元
	2016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前十名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方(是/否)
	期末余额
	1年以内
	1-2年
	2-3年

	1
	广州市正鼎医药有限公司
	否
	4,305,070.24
	4,305,070.24
	　
	　

	2
	江西深龙医药有限公司
	否
	2,008,366.27
	2,008,366.27
	　
	　

	3
	湖北生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否
	910,358.42
	89,300.00
	821,058.42
	　

	4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否
	855,281.49
	855,281.49
	　
	　

	5
	武汉同济康达药品有限公司
	否
	827,149.23
	827,149.23
	　
	　

	6
	四川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否
	615,954.19
	615,954.19
	　
	　

	7
	上海余天成药业有限公司
	否
	590,904.00
	590,904.00
	　
	　

	8
	武汉天仁国博大药房有限公司
	否
	512,316.00
	512,316.00
	　
	　

	9
	上海云湖医药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否
	467,932.00
	467,932.00
	　
	　

	10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否
	435,720.81
	13,968.00
	421,752.81
	 

	合计
	　
	11,529,052.65
	10,286,241.42
	1,242,811.23
	 

	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比例（%）
	　
	65.30
	58.26
	7.04
	 

	2017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前十名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方(是/否)
	期末余额
	1年以内
	1-2年
	2-3年

	1
	广州市正鼎医药有限公司
	否
	4,786,698.75
	4,786,698.75
	　
	　

	2
	江西深龙医药有限公司
	否
	2,607,064.27
	2,607,064.27
	　
	　

	3
	武汉同济康达药品有限公司
	否
	1,412,694.17
	1,412,694.17
	　
	　

	4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否
	1,367,660.46
	1,367,660.46
	　
	　

	5
	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否
	1,032,613.15
	1,032,613.15
	　
	　

	6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否
	955,050.29
	955,050.29
	　
	　

	7
	湖北生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否
	910,358.42
	　
	89,300.00
	821,058.42

	8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否
	782,061.00
	782,061.00
	　
	　

	9
	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否
	753,150.64
	753,150.64
	　
	　

	10
	上海新世纪药业有限公司
	否
	702,000.00
	702,000.00
	　
	　

	合计
	　
	15,309,351.15
	14,398,992.73
	89,300.00
	821,058.42

	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比例（%）
	　
	63.02
	59.27
	0.37
	3.38


信用政策：根据对各客户信用评估结果，为增加市场份额，分别给予一年信用期、半年信用期、三个月信用期及先款后货等信用政策，目前账期以半年为主。
结算方式：统计2017年度结算数据，票据结算约占17%，银行转账约占83%。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半年度医药工业板块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16,167,877.54元、23,464,937.68元、27,868,666.20元。报告期内申请人前十大客户的客户结构及前十大客户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总额比例均较为稳定。报告期内医药工业板块信用政策及结算方式未发生实质变化，应收账款变动原因主要来源于营业收入整体规模逐年上升所致。
②医药商业板块的客户情况、信用政策、结算方式
客户情况：湖北医药客户群体较为稳定，以下为2016年及2017年应收账款前十大客户明细数据：
单位：元
	2016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前十名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方(是/否)
	期末余额
	1年以内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否
	26,122,590.53
	26,122,590.53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否
	11,874,520.98
	11,874,520.98

	3
	湖北省人民医院
	否
	9,390,378.47
	9,390,378.47

	4
	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否
	7,657,265.57
	7,657,265.57

	5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否
	7,225,973.21
	7,225,973.21

	6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否
	5,753,366.51
	5,753,366.51

	7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否
	5,037,339.68
	5,037,339.68

	8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否
	4,183,858.66
	4,183,858.66

	9
	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
	否
	3,285,943.86
	3,285,943.86

	10
	襄阳市中心医院
	否
	3,095,520.19
	3,095,520.19

	合计
	　
	83,626,757.66
	83,626,757.66

	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比例（%）
	　
	58.30
	58.30

	2017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前十名

	序号
	单位名称
	关联方(是/否)
	期末余额
	1年以内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否
	30,075,310.80
	30,075,310.80

	2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否
	17,122,053.88
	17,122,053.88

	3
	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否
	12,788,406.02
	12,788,406.02

	4
	湖北省人民医院
	否
	10,072,225.84
	10,072,225.84

	5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
	否
	9,580,613.68
	9,580,613.68

	6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否
	8,823,121.61
	8,823,121.61

	7
	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否
	5,956,138.52
	5,956,138.52

	8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否
	5,596,046.84
	5,596,046.84

	9
	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
	否
	4,339,351.17
	4,339,351.17

	10
	湖北省中医院
	否
	4,285,184.22
	4,285,184.22

	合计
	　
	108,638,452.58
	108,638,452.58

	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比例（%）
	　
	67.16
	67.16


信用政策：根据对各客户信用评估结果，分别给予客户一年信用期、半年信用期、三个月信用期及先款后货等信用政策，湖北医药被并购后一年信用期不再适用，目前账期以半年为主。
结算方式：统计2017年度结算数据，票据结算约占25%，银行转账约占75%。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半年度医药商业板块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109,744,501.28元、132,187,456.88元、104,528,446.79元。医药商业板块客户购销体量比较大，且主要客户大多为湖北省各大医院，医院结算周期较长，导致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大，该现象符合医药商业公司的行业特性。报告期内申请人前十大客户结构较为稳定，医药商业板块信用政策及结算方式未发生实质变化，应收账款变动原因主要来源于出货时间的周期变动和期间内的出货量的变化,以及结算周期的变化和不规律性等多方面原因。
综上，申请人医药工业板块和商业板块的前十大客户均较为稳定，信用政策的适用综合考虑业务拓展的需要和回款的及时性而制定，结算方式主要以银行转账方式为主，报告期内未发生实质变化。
（3）申请人坏账政策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情况
①合并范围内母子公司统一坏账政策如下：
a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应收款项账面余额在50.00万以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


 b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款项性质及风险特征

	账龄组合
	单项金额重大但不用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款项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6个月以内
	1
	1

	7个月至1年
	5
	5

	1至2年
	10
	10

	2至3年
	30
	30

	3至4年
	50
	50

	4至5年
	80
	80

	5年以上
	100
	100


　　c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账龄3年以上的应收款项且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


②合并范围内坏账计提情况：
单位：元
	账龄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6月以内
	131,003,045.50
	1.00
	1,310,030.46
	152,009,333.21
	1.00
	1,520,093.33

	6-12月
	260,096.00
	5.00
	13,004.80
	548,778.14
	5.00
	27,438.91

	1至2年
	56,084.96
	10.00
	5,608.50
	3,787,861.24
	10.00
	378,786.14

	2至3年
	2,200,173.76
	30.00
	660,052.13
	1,743,191.36
	30.00
	522,957.41

	3至4年
	1,729,389.32
	50.00
	864,694.67
	8,570.05
	50.00
	4,285.02

	4至5年
	8,570.05
	80.00
	6,856.04
	41,106.83
	80.00
	32,885.46

	5年以上
	27,955,364.20
	100.00
	27,955,364.20
	27,914,257.37
	100.00
	27,914,257.37

	合计
	163,212,723.79
	 
	30,815,610.80
	186,053,098.20
	 
	30,400,703.64

	账龄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6月以内
	152,009,333.21
	1.00
	1,520,093.33
	12,486,741.87
	1.00
	124,867.42

	6-12月
	548,778.14
	5.00
	27,438.91
	116,284,060.41
	5.00
	5,814,203.02

	1至2年
	3,787,861.24
	10.00
	378,786.14
	2,250,016.83
	10.00
	225,001.68

	2至3年
	1,743,191.36
	30.00
	522,957.41
	442,841.43
	30.00
	132,852.43

	3至4年
	8,570.05
	50.00
	4,285.02
	1,336,479.65
	50.00
	668,239.83

	4至5年
	41,106.83
	80.00
	32,885.46
	387,015.06
	80.00
	309,612.05

	5年以上
	27,914,257.37
	100.00
	27,914,257.37
	27,914,257.37
	100.00
	27,914,257.37

	合计
	186,053,098.20
	 
	30,400,703.64
	161,101,412.62
	 
	35,189,033.80


③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及坏账政策情况：
　　a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及坏账政策情况：
国药股份（600511）是一家主要经营药品生产、药品分销、药品物流业务的公司,与申请人业务类似，以下国药股份相关财务数据比率：
单位：亿元
	项目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
	97.66
	90.87
	81.16

	资产总额
	204.10
	201.66
	166.6

	占比
	47.85%
	45.06%
	48.72%


注：数据来源于国药股份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下同。
比较同行业上市公司，因规模差异，申请人应收账款余额及比率低于可比上市公司水平。
国药股份（600511）采用信用风险组合及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账龄年限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
	0-5
	0-5

	1至2年
	10
	10

	2至3年
	30
	30

	3至4年
	50
	50

	4至5年
	80
	80

	5年以上
	100
	100


b同行业可比新三板挂牌公司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及坏账政策情况：
同行业可比新三板挂牌公司相关财务数据比率如下：
	项目
	德源药业（832735）
	环球药业（835037）
	皇隆制药（834298）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
	68,344,579.66
	72,987,854.35
	47,588,729.14

	资产总额
	319,262,524.57
	340,022,858.70
	654,309,214.20

	占比
	21.41%
	21.47%
	7.27%


注：数据来源于可比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下同。
德源药业、环球药业、皇隆制药采用信用风险组合及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账龄年限如下：
	账龄
	德源药业应收款项计提比例（%）
	环球药业应收款项计提比例（%）
	皇隆制药应收款项计提比例（%）

	1年以内
	5
	5
	5

	1至2年
	10
	10
	10

	2至3年
	30
	30
	30

	3至4年
	50
	50
	50

	4至5年
	80
	80
	

	5年以上
	100
	100
	


相较可比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而言，申请人坏账政策较为谨慎，应收账款余额占总资产比在合理范围内。坏账计提谨慎充分。
（4）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申请人报告期内重要客户较为稳定，信用政策和结算方式依据公司行业特性制定，应收账款余额形成原因及变动原因合理，坏账计提谨慎充分。
 2、关于流动资金测算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测算流动资金需求时使用了其他应收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等科目。请申请人按照经营性应收（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应收票据）、经营性应付（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及应付票据）及存货项目对流动资金的占用情况，补充披露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1）补充流动资金测算过程
　　申请人采用可持续增长率来测算营业收入增长率。2014-2017年度申请人营业收入增长及盈利情况如下，其中2014-2017年度数据为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项目
	2017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营业收入（元）
	292,001,526.01
	96,238,220.62
	30,790,740.02
	55,180,905.13

	同期营业收入增长率（%）
	203.42
	212.556
	-44.200
	25.417

	净资产收益率（%）
	5.73
	2.87
	0.14
	21.60


　　可持续增长率=（权益回报率*利润留存率）/（1-权益回报率*利润留存率），因申请人不对2017年度进行权益分派，故利润留存率为100%。故2017年度预测可持续增长率计算如下表：
	财务指标
	2017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

	净利润（单位：元）
	19,038,788.83

	期末所有者权益（单位：元）
	341,552,343.14

	平均所有者权益（单位：元）
	332,033,783.98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3%

	可持续增长率
	6.08%


　　综合考虑申请人前两年的经营情况以及2017年平稳发展的态势、战略布局及行业前景，申请人采用预计的2017年度可持续增长率对未来收入进行预测。2018年-2020年营业收入预测值分别为309,755,218.79元、328,588,336.09元、348,566,506.93元。
　　假设各项经营流动资产和经营流动负债与销售额保持稳定的比例关系，以2017年度经审计数据为基期，采用销售百分比法测算2018年度、2019年度以及2020年度营运资金需求。
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资产负债占收入比（%）
	2018年/2018年12月31日（E）
	2019年/2019年12月31日（E）
	2020年/2020年12月31日（E）

	营业收入
	292,001,526.01
	 
	309,755,218.79
	328,588,336.09
	348,566,506.93

	应收账款
	155,652,394.56
	53.31
	165,116,060.15
	175,155,116.61
	185,804,547.70

	应收票据
	12,122,990.24
	4.15
	12,860,068.05
	13,641,960.18
	14,471,391.36

	预付款项
	19,277,543.29
	6.60
	20,449,617.92
	21,692,954.69
	23,011,886.34

	存货
	27,782,100.98
	9.51
	29,471,252.72
	31,263,104.88
	33,163,901.66

	经营性流动资产合计
	214,835,029.07
	73.57
	227,896,998.84
	241,753,136.36
	256,451,727.06

	应付账款
	31,965,259.81
	10.95
	33,908,747.61
	35,970,399.46
	38,157,399.75

	预收账款
	1,631,459.86
	0.56
	1,730,652.62
	1,835,876.30
	1,947,497.58

	应付票据
	　
	 
	　
	　
	　

	经营性流动负债合计
	33,596,719.67
	11.51
	35,639,400.23
	37,806,275.76
	40,104,897.33

	流动资金占用额
	181,238,309.40
	62.07
	192,257,598.61
	203,946,860.60
	216,346,829.73


由上表可见，截止2020年12月31日，申请人经营性流动资金占用额为216,346,829.73元，较2017年年末余额新增35,108,520.33元。
（2）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主办券商及会计师认为，本次募集资金不超过3,3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安排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
3、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程序
审核关注到，主办券商未对申请人本次股票发行过程的规范性及结果的有效性发表明确意见。请主办券商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对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董事会、股东大会召开及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内容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明确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众公司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4、关于募集资金专户
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未披露其是否已按规定为本次发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请申请人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要求，开立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请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回复如下：
申请人于2018年10月10日开立了募集资金账户，并出具承诺函，承诺该账户仅用于本次发行股票认购缴款及使用。账户基本信息如下:
账 户 名：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15921312312323
开 户 行：平安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
为符合三方监管协议对明确募集资金的签署要求，申请人将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结束后且验资前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向监管部门报备。
经核查，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申请人已为本次股票发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5、关于律师发表意见
审核中关注到，律师未就申请人资金占用、股权质押以及违规对外担保等问题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律师已对申请人资金占用、股权质押以及违规对外担保等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认为报告期内申请人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情形。并就报告期内申请人股份质押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6、关于券商聘请第三方
审核中关注到，主办券商未披露在开展该项目过程中是否聘请第三方。请主办券商按照《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8]22号)的要求，补充披露本项目开展过程中聘请第三方情况。
主办券商在推荐报告中补充说明：本次股票发行业务中不存在有偿聘请第三方的情形。申请人除聘请主办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该类项目依法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外，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行为，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及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众公司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4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

